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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析我国农村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摘 要:目前,我国农村由于人口老龄化、家庭的小型化等因素使农村传统的依赖土地和家庭养老保障功

能大大弱化,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面临极大挑战,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应对人口老

龄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解决土地和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有效途径,是保证经济可持续稳

定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从西方历史经验看我国已经基本具备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本文从五个方

面,论述了建立健全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为进一步的制度设计提供必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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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内涵及特点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法规,为保证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

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它包含以

下两层含义:第一,社会养老保险是在法定范围内的老年人完全或基本退出社会劳动生活后才自动发生作用

的。判断是否“完全或基本”退出社会劳动生活的标准,则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否脱离,或者对劳动者而言,

参加的生产活动是否属于其主要社会生活内容而定。另外,法定的年龄界限亦根据各国实际情况相应确定。

第二,社会养老保险目的是为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为其提供稳定可靠的生活来源。因此,养老金在分

配过程中不再遵循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原则,而是依据劳动者的社会贡献、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当时社

会生产力水平来确定额度[ 1 ] 。 

  养老保险是世界各国较普遍实行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由国家立法,强制实

行,企业单位和个人都必须参加,符合养老条件的人,可向社会保险部门领取养老金; ②养老保险费用来源,一

般由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或单位和个人双方共同负担,并实现广泛的社会互济; ③国家可测算出未来大概

的养老金开支,并根据某些既定标准来确定养老保险待遇; ④养老保险具有社会性,影响很大,享受人多且时

间较长,费用支出庞大,因此,必须设置专门机构,实行现代化、专业化、社会化的统一规划和管理。 

  二、我国当前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经过了 50多年的发展,历经多次改革,目前,我国城镇已初步建立了较高水平、较为完

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保险金基本实现了社会统筹, 但由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我国城镇和农村

的养老保险制度也不相同,农村养老保险从 1991 年开始试点,此后一段时期,农村养老保险工作迅速开展,截

止到 2005 年底,全国有近 2 000个县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 5 400多万农民参保,积累基金达 300多亿元,已有

200万名农民开始领取养老金。尽管如此,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仍存在着覆盖面小、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

少、保障水平低的特点,一个综合的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形成,这样,在土地初级保障的基础

上,绝大多数农民的养老缺乏保障,这不仅会加剧城乡差距,而且也会酿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在我国建立

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三、在我国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到来的需要 

  国际上,一般把 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 10%的社会、或者将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

过 7%的社会叫做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 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 1. 34亿,超过总人口的 10%。其中 65 岁以

上人口 1. 1亿,占总人口的 8. 5% ,而且全国 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地区,农村老龄化问题就显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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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突出。更为严重的是老龄化速度在未来的 30年间将持续加速,根据预测, 2030年农村 65岁以上老年人口

的比率将上升到 17. 93% ,比城镇的比率高出 4. 8个百分点,因此,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

视,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是解决好迅速增加、数量庞大的老年人口的老有所养。与发

达国家“先富后老”不同,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发展水平不一致,绝大部分地区处于“先老未富”,甚至

是“先老还穷”状态,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总量较少,人口老龄化的负担相对较小,而中国农村基数大,老

年人口数量很多,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了整个欧洲各国老年人口之总和。因此,为了迎接农村人口老龄

化高峰期的到来,使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老有所养,就有必要适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二)建立农村养老保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

逐步扭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城乡居民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城乡居民收入之

比却在不断扩大, 1964 年中国城乡居民收人比为 2. 2∶1, 1978年为 2. 4∶1 ,到了 1994年就达到 2. 87∶1 , 

2001 进一步上升到 2. 9∶1, 2004年则为 3. 45∶1 ,目前仍有扩大的趋势,而我国二元化格局下的城乡养老保

险差别也很大,以国家近年来社会保障费用支出为例,2001年,占人口 70%左右的农民的社会保障费支出仅占

全国保障费总支出的 11%,而占总人口 30%的城镇居民却占全国社会保障费的 89%。人均占有方面,城市人

均社会保障费 455元,农民仅人均 15元,相差近 30倍;从覆盖面看,城市已达 90%以上,而农村只有 2. 4%。农

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差距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羁绊。要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和谐,就必须建立

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效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逐步缩小城

乡差别和不公平,使社会稳定发展,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三)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土地和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有效途径 

   由于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农民人均拥有的土地数量有限, 根据国土资源部日前公布的 2005年度全国土地

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 0. 093 hm2 ,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40% , 加之城市化过程

中耕地消失的速度快于农业人口消失的速度, 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显得更是脆弱。特别是在中国加入 WTO 

后,我国农产品还要面临世界低成本农产品的更大冲击,其价格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相应地,农民从农业

生产中获取的收益也就难以得到保证。因此,单纯依靠有限的土地已经难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了,土地保障

的作用正日益削弱。 

  我国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也正在弱化,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进行以及现代

观念的冲击,我国农村过去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逐渐被父母和子女居住的现代小型核心家庭所取代,家庭结构

不断简化,家庭规模渐趋缩小。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户常住人口由 1980年的 5. 54人下降到 1994年的

4. 54人,每个劳动力负担人口(含本人)也由 2. 26 人减少到 1. 57人,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受到巨大冲击。

对于我国如此众多的农村老人依赖自己不稳定的老年劳动收入来养老,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保障确实是我们

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土地、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有效途径,是广

大农民的迫切需要,它不仅可以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四)从西方历史经验看我国已经基本具备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 

从一些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丹麦、瑞典、葡萄牙与西班牙分别于 1891年、1913年、1919年与 1947

年开始通过立法在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当时这四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中国 1999 年可比

值水平的 79. 3%、99. 9%、46. 6%与 73. 3%。欧盟 15 个成员国将农民纳入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在时间上大致

从 20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末完成。与这些国家当时的农业产出、人均收入等指标比较,我国整体经济水

平和农村经济水平都达到或超过这些国家当时的条件[ 2 ] 。另外,比照国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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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一般有两个规律,一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滞后城镇 30 - 50年;二是农业占 GDP的比重在 3. 1% - 41%之间,

平均为 16. 2%。而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于 1951 年,当时政务院颁布了《劳动保险暂行条例》,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制度事实上已滞后城镇 50多年。2003年,我国农业 GDP比重为 14%,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国际上

已经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建立该制度时的比例。而目前我国政府财政收入保持年均高速增长,

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后盾;同时,我国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中存在着社会保障支出

不足的问题,这也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深入实施提供了潜在的经济支持。因此,我国建立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已经基本具备条件。 

  (五)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是保证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

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就业结构的变革,以及小城镇的发

展,农村已经初步构筑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体制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是率先进入市场

经济的群体。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优胜劣汰是竞争的必然结果。农民不论亦工、亦农、亦商都必然要

承担市场风险。逐步在农村建立发展社会养老保险,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也是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 3 ] 。 

  由此可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我们国家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必要条件,对于构建和谐社

会、建设新农村、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目前需要迫切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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